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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IFRSs）後，提列
特別盈餘公積之適用疑義問答 

（114 年 3月修訂） 

壹、一般性疑義 

一、公開發行公司提列法定盈餘公積及特別盈餘公積之順序為

何？ 

答： 

（一）依公司法第 237 條規定，公司於彌補虧損完納一切稅捐

後，分派盈餘時，應先提出百分之十為法定盈餘公積。

次依證券交易法第 41 條第 1 項規定，主管機關認為有必

要時，對於已依本法發行有價證券之公司，得以命令規

定其於分派盈餘時，除依法提出法定盈餘公積外，並應

另提一定比率之特別盈餘公積。 

（二）依前揭規定，公開發行公司於分派盈餘時，應先依公司

法第 237 條規定提列法定盈餘公積，再依證券交易法第

41 條及本會 110 年 3 月 31 日金管證發字第 1090150022

號令及 10901500221 號令(下稱本會令釋)提列特別盈餘

公積。 

二、依本會令釋規定，公開發行公司於分派可分配盈餘時，應就

帳列其他權益減項淨額及投資性不動產公允價值淨增加數額

提列特別盈餘公積不得分派，倘公開發行公司決議不分派盈

餘，是否仍須依規定提列特別盈餘公積？ 

答： 

（一）為維持公開發行公司財務結構之健全與穩定，避免虛盈

實虧，損及股東權益，本會依證券交易法第 41條第 1項

授權訂定本會令釋，規範公開發行公司於分派可分配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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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時，應依規定提列特別盈餘公積。 

（二）依公司法第 228 條及第 230 條規定，董事會應將其所編

造之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之議案等表冊，提出於股東常

會請求承認。公司依前揭規定辦理時，縱未分派股息、

紅利，仍應依本會令釋第二點(二)１之規定，就當期發生

之帳列其他權益減項淨額及投資性不動產當期發生之帳

列公允價值淨增加數額自當期未分配盈餘及前期未分配

盈餘提列相關數額之特別盈餘公積不得分派。 

三、外國發行人依本會令釋提列特別盈餘公積，可否以功能性貨

幣財務報表為提列基礎？ 

答：按本會令釋並未明定公開發行公司應以功能性貨幣財務報表

或表達貨幣財務報表為特別盈餘公積之提列基礎，公開發行

公司辦理盈餘分派如以功能性貨幣財務報表為依據，基於提

列基礎之一致性，擬以相同之財務報表作為特別盈餘公積之

提列基礎，尚無不可，惟後續應一致性採用，不宜任意變更。 

四、申報首次辦理股票公開發行之公司，其依規定檢附之財務報

告是否即應依本會令釋規定提列特別盈餘公積？ 

答：向本會申報首次辦理股票公開發行之公司，依公司募集發行

有價證券公開說明書應行記載事項準則第 28條規定，應檢附

最近二年度或最近年度之財務報告，考量公司向本會申報生

效前，尚非屬股票公開發行公司，無證券交易法第 41條規定

之適用，爰所檢附之最近二年度或最近年度財務報告免依本

會令釋規定提列特別盈餘公積，惟經向本會申報生效後，嗣

於分派可分配盈餘時，應依本會令釋規定辦理。 

五、公開發行公司所屬集團企業，對於採權益法處理之非公開發

行公司，是否應依本會令釋之規範為一致處理？ 

答：依商業會計處理準則第 2 條規定，非公開發行公司得自願選

擇是否採用 IFRSs，爰建議公開發行公司所屬集團內之非公開

發行子公司，如選擇採用 IFRSs，宜參照本會令釋關於提列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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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盈餘公積之規定，為一致性處理。 

六、公開發行公司因適用之 IFRSs版本變動或採用新發布之 IFRSs

公報，於當年度追溯調整產生之期初保留盈餘變動數，應屬

「前期未分配盈餘」或「當期稅後淨利加計當期稅後淨利以

外項目計入當期未分配盈餘之數額」？ 

答：參照財政部 109年 1月 15日台財稅字第 10800614920號令，

公開發行公司因採用之 IFRSs 版本變動或採用新發布之

IFRSs公報，追溯調整產生之期初保留盈餘變動數，應屬「當

期稅後淨利加計當期稅後淨利以外項目計入當期未分配盈餘

之數額」之範疇。 

七、公開發行公司依本會令釋第二點(二)２(２)規定辦理時，章

程明定方式為何？公開發行公司於股東會通過章程修訂案

後，同次股東會通過盈餘分派案時，可否依變更後章程提列

特別盈餘公積？ 

（一）公開發行公司如擬依本會令釋第二點(二)２(２)規定，就

前期累積之其他權益減項淨額或投資性不動產前期累積

之公允價值淨增加數額，自「前期未分配盈餘」提列相

同數額之特別盈餘公積，如仍有不足，自「當期稅後淨

利加計當期稅後淨利以外項目計入當期未分配盈餘之數

額」提列，考量該提列方式可能對當期盈餘分派產生影

響，公開發行公司應於公司章程所定股利政策中就前揭

提列方式予以明定 (非僅訂定『依本會令釋規定辦理』)，

以利股東知悉。 

（二）查經濟部 79 年 8 月 28 日商 214784 號函釋，按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定有盈餘分派之方法者，董事會於每營業年度

終了，應依據已生效之公司章程...編造上年度盈餘分派議

案，....，並提出於股東常會請求承認後，據以分派上年

度盈餘。...惟若公司於召開股東常會時，未先為盈餘分派

議案之承認，即先行變更章程，並於同次股東會決議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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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後章程分派上年度盈餘時，即與前揭規定不合。 

（三）依前揭經濟部函釋，股東常會盈餘分配議案應以編造時

已生效之章程為依據。是以，公開發行公司擬依本會令

釋第二點(二)２(２)規定提列特別盈餘公積，應於股東

會決議通過變更章程後，董事會始可依該已生效之公司

章程編造盈餘分派議案，並依本會令釋第二點(二)２(２)

規定方式提列特別盈餘公積。 

 

貳、特別盈餘公積提列數額相關疑義 

八、公開發行公司依本會令釋提列之特別盈餘公積，如用以彌補

虧損，嗣後有盈餘年度須否補足前揭用以彌補虧損之特別盈

餘公積？ 

答：公開發行公司依本會 110 年 3 月 31 日金管證發字第

1090150022 號令及 10901500221 號令提列之特別盈餘公積用

於彌補虧損後，嗣後有盈餘年度，其原提列特別盈餘公積之

原因消除前，應就不足數額補足提列特別盈餘公積，始得分

派盈餘。 

九、公開發行公司依本會 110 年 3 月 31 日金管證發字第

10901500221號令，就投資性不動產公允價值淨增加數額提列

特別盈餘公積時，是否得以扣除法定盈餘公積及所得稅影響

數後之淨額提列？ 

答：公開發行公司依本會 110 年 3 月 31 日金管證發字第

10901500221 號令就投資性不動產公允價值淨增加數額提列

特別盈餘公積時，得考量該公允價值變動已提列法定盈餘公

積及所得稅影響數等事由後之淨額提列，惟嗣後迴轉特別盈

餘公積時亦僅得就原提列之數額部分予以迴轉。 

十、公開發行公司首次就帳列投資性不動產選擇採用公允價值模

式衡量，而將公允價值淨增加數轉入保留盈餘後，其保留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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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不足應提列特別盈餘公積之數額(公允價值淨增加數轉入

保留盈餘之數額)時，應如何處理？嗣後是否仍應就該差額予

以補提？ 

答：依本會 110年 3月 31日金管證發字第 10901500221號令規定，

公司若有此情形，得僅就公允價值淨增加數轉入保留盈餘後

之帳列保留盈餘數額提列特別盈餘公積，且不足提列部分免

計入累積公允價值淨增加數額(即嗣後免再就不足提列部分

予以補提列特別盈餘公積)。 

十一、公開發行公司是否應就採權益法認列之投資收益中，來自

於被投資公司投資性不動產公允價值淨增加數額部分提列特

別盈餘公積？ 

答： 

（一）公開發行公司就投資性不動產後續持續採公允價值模式

衡量時，應依本會 110 年 3 月 31 日金管證發字第

10901500221 號令規定，就當年度發生之帳列公允價值淨

增加數額提列相同數額之特別盈餘公積。 

（二）前揭公允價值淨增加數亦包括採權益法依持股比例認列

之投資收益中，來自於被投資公司當年度投資性不動產

公允價值增加數，嗣後若有處分對該等被投資公司之持

股時，可視為原提列之原因已消除，而得按處分持股比

例就原提列之特別盈餘公積予以迴轉；如處分持股致對

該等投資公司停止採用權益法時，則原提列之原因已消

除，得將原提列之特別盈餘公積全數迴轉。  

十二、本會 101 年 11 月 21 日金管證發字第 1010047490 號令關於

「上市、上櫃及興櫃公司應就子公司在期末因持有母公司股

票市價低於帳面價值之差額，依持股比例計算提列相同數額

之特別盈餘公積不得分派。嗣後評價如有回升之部分，上

市、上櫃及興櫃公司得就該部分金額依持股比率迴轉特別盈

餘公積」之規定，是否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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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一）上市、上櫃及興櫃公司對於其子公司在期末因持有母公

司股票市價低於帳面價值之差額，應依本會 110 年 3 月

31 日金管證發字第 1090150022 號令第四點規定，依持股

比例計算提列相同數額之特別盈餘公積不得分派。嗣後

市價如有回升之部分，上市、上櫃及興櫃公司得就該部

分金額依持股比率迴轉特別盈餘公積。 

（二）另本會 101 年 11 月 21 日金管證發字第 1010047490 號令，

自本會 110 年 3 月 31 日金管證發字第 1090150022 號令

發布後廢止。 

十三、倘公開發行公司於本年度始成為上市、上櫃或興櫃公司，

是否應依本會 110 年 3 月 31 日金管證發字第 1090150022

號令規定，就子公司在前一年度期末因持有母公司股票市

價低於帳面價值之差額，依持股比例計算提列相同數額之

特別盈餘公積不得分派？ 

答： 

（一）依本會 110 年 3 月 31 日金管證發字第 1090150022 號令

第四點規定，上市、上櫃及興櫃公司應就子公司在期末

因持有母公司股票市價低於帳面價值之差額，依持股比

例計算提列相同數額之特別盈餘公積不得分派。 

（二）是以，公司於本年度股東常會決議分派盈餘時已成為上

市、上櫃或興櫃公司者，應依上開規定，就子公司在前

一年度期末因持有母公司股票市價低於帳面價值之差額

計提特別盈餘公積。 

十四、公開發行公司選擇將確定福利計畫之再衡量數認列於其他

權益者，是否應納入本會 110 年 3 月 31 日金管證發字第

1090150022 號令所稱「其他權益減項淨額」計提特別盈餘公

積？ 

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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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會 110 年 3 月 31 日金管證發字第 1090150022 號令所

稱「其他權益減項淨額」，係指公司個體或個別資產負債

表之股東權益項目中，非屬「股本」、「資本公積」、「保

留盈餘(或累積虧損)」或「庫藏股票」之所有其他權益

項目之減項淨額，尚不限於前開令釋所列舉項目。 

（二）是以，公開發行公司如選擇將確定福利計畫之再衡量數

認列於其他權益者，應與其他權益項目合併考量，依前

開令釋規定就帳列「其他權益減項淨額」提列特別盈餘

公積。 

十五、公開發行公司發行限制員工權利新股所產生之「員工未賺

得酬勞」，是否應依本會 110 年 3 月 31 日金管證發字第

1090150022 號令提列特別盈餘公積？ 

答：公開發行公司發行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依規定應於給與日依

渠等權益工具之公允價值認列「員工未賺得酬勞」及「資本

公積-限制員工權利新股」，其中「員工未賺得酬勞」雖於資

產負債表帳列其他權益減項，惟該項目係過渡性項目，將於

既得期間轉列為薪資費用，其項目性質尚非屬未實現損益項

目，爰尚無須依本會 110 年 3 月 31 日金管證發字第

1090150022 號令提列特別盈餘公積。 

 

參、特別盈餘公積迴轉數額相關疑義 

十六、公開發行公司依本會令釋規定提列特別盈餘公積後，嗣後

提列原因消失時，可否選擇不予迴轉？ 

答：依本會令釋，公開發行公司提列特別盈餘公積後，嗣後股東

權益減項數額有迴轉時，得就迴轉部分分派盈餘，或嗣後帳

列投資性不動產之累積公允價值淨增加數額有減少或有處分

投資性不動產時，得就其減少部分或依處分情形予以迴轉特

別盈餘公積分派盈餘。前揭迴轉規定非屬強制規定，倘公開

發行公司選擇不予迴轉，該特別盈餘公積應屬依公司法第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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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自願提列之特別盈餘公積。 

十七、公開發行公司就前期發生之帳列其他權益減項淨額未能提

列足額之特別盈餘公積，倘本期其他權益減項淨額已迴轉，

可否迴轉前期已提列之特別盈餘公積分派盈餘？（假設公開

發行公司無其他應提列特別盈餘公積情形） 

答： 

（一）公開發行公司就前期發生之帳列其他權益減項淨額未能提

列足額之特別盈餘公積，本期其他權益減項淨額雖有迴

轉，惟應於已提列之特別盈餘公積數大於迴轉後之其他權

益減項淨額時，始依本會令釋第二點(二)３所定，就其他

權益減項淨額有迴轉部分，迴轉已提列之特別盈餘公積，

即「特別盈餘公積應提列數（本期其他權益減項淨額）」減

除「特別盈餘公積已提列數」<0 時，始可就差額部分予以

迴轉。 

（二）茲舉例如下： 

1、A 公司前期發生之帳列其他權益減項淨額為 1,000，惟僅

提列 400之特別盈餘公積，嗣本期帳列其他權益減項淨額

為 600，因 A公司前已提列之特別盈餘公積僅為 400，爰 A

公司尚不得迴轉該特別盈餘公積分派盈餘。 

2、A 公司前期發生之帳列其他權益減項淨額為 1,000，惟僅

提列 400之特別盈餘公積，嗣本期帳列其他權益減項淨額

為 300，因 A 公司前已提列之特別盈餘公積為 400，爰 A

公司得迴轉該特別盈餘公積 100分派盈餘。 

十八、依本會 110 年 3 月 31 日金管證發字第 1090150022 號令，

公開發行公司於首次採用 IFRSs 時就帳列未實現重估增值

所提列之特別盈餘公積，其嗣後公司重分類該資產時，得

就原提列特別盈餘公積之比例予以迴轉分派盈餘，其所稱

重分類是否包括「不動產、廠房及設備」與「投資性不動

產」2 項目之互轉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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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一）原帳列股東權益項下之未實現重估增值，因首次採用

IFRSs所提列之特別盈餘公積，其嗣後公司重分類該資產

時，得就原提列特別盈餘公積之比例予以迴轉分派盈

餘，該「重分類」情形不包括「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與「投資性不動產」2項目之互轉，而係指該 2項目重分

類至其他資產項目情形，例如：「投資性不動產」重分類

至「存貨」項目。 

（二）惟嗣後若有再次重分類至「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或「投

資性不動產」情形者，應將前揭原迴轉之特別盈餘公積

就相同數額予以補行提列後，始得分派盈餘。 

十九、依本會 110 年 3 月 31 日金管證發字第 1090150022 號令，

公開發行公司於首次採用 IFRSs 時，就帳列「未實現重估

增值」及「累積換算調整數（利益）」轉入保留盈餘之金額

所提列之特別盈餘公積，嗣後公司使用該資產時，得就原

提列特別盈餘公積之比例予以迴轉分派盈餘。嗣後若前揭

已提列特別盈餘公積之相關資產發生「減損」，是否屬該令

所規範之「使用」範疇，而可迴轉相關已提列之特別盈餘

公積？ 

答：公開發行公司於首次採用 IFRSs 就「未實現重估增值」及「累

積換算調整數（利益）」部分所提列之特別盈餘公積，若嗣後

有因已提列特別盈餘公積之相關資產發生減損時，該減損尚

非屬前揭令所稱之「使用」，爰尚不得迴轉相關已提列之特別

盈餘公積。 

二十、公開發行公司前就投資性不動產公允價值淨增加數額提列

特別盈餘公積，嗣後將部分投資性不動產轉換為自用不動

產，是否得迴轉原提列之特別盈餘公積？ 

答：公開發行公司前依本會 110 年 3 月 31 日金管證發字第

10901500221 號令規定就帳列投資性不動產提列特別盈餘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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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嗣依國際會計準則第 40 號規定，將部分投資性不動產轉

換為自用不動產者，得於以後年度按各年提列折舊之比例，

就原提列之特別盈餘公積來自於前揭投資性不動產部分予以

迴轉分派盈餘。 

二十一、有無相關計算提列特別盈餘公積之釋例可供參考？ 

答：請詳附錄一。 

 

肆、首次採用 IFRSs時，提列特別盈餘公積相關疑義 
（以下問答內容，係以公開發行公司於 102年開始採用 IFRSs，其 IFRSs

轉換日為 101年 1月 1日之情況說明之。） 

二十二、首次採用 IFRSs 時，有關「股東權益項下之未實現重估

增值」因選擇適用 IFRS 1豁免項目而轉入保留盈餘部分，其

包括之範圍？  

答：首次採用 IFRSs 時，有關「股東權益項下之未實現重估增值」

轉入保留盈餘部分，係為「『不動產、廠房及設備』及『投資

性不動產』認定成本」之調整，其範圍包括下列各項： 

（一）分類為「不動產、廠房及設備」及「投資性不動產」，原

依我國所得稅法、土地法或平均地權條例等規定原帳列

重估增值轉入保留盈餘部分。 

（二）分類為「投資性不動產」，於 IFRSs轉換日以公允價值調

整增值轉入保留盈餘部分。 

二十三、首次採用 IFRSs 時，如轉換日因首次採用 IFRSs 產生之

保留盈餘增加數不足應提列特別盈餘公積之數額（即「未實

現重估增值」及「累積換算調整數（利益）」之合計數）時，

應如何處理？嗣後是否仍應就該差額予以補提？ 

答：公司若有此情形，得僅就因轉換採用 IFRSs 產生之保留盈餘

增加數予以提列特別盈餘公積，且嗣後免再就前開不足提列

部分予以補提列特別盈餘公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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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若公開發行公司原帳列之保留盈餘為負數(累積虧損)，

而於轉換採用 IFRSs 後，轉換日之保留盈餘仍為負數者，是

否仍應提列特別盈餘公積？  

答：公開發行公司於轉換日之保留盈餘為負數(累積虧損)者，免

就首次採用 IFRSs，應提列特別盈餘公積規定予以提列；且嗣

後亦得免予補提此部分之特別盈餘公積。 

二十五、續上題，倘轉換日後之保留盈餘由負數轉為正數（有盈

餘）時，又該如何就首次採用 IFRSs 規定，予以提列特別盈

餘公積？ 

答： 

（一）公開發行公司原帳列保留盈餘為負數(累積虧損)，倘因

轉換採用 IFRSs後，而使轉換日之保留盈餘成為正數(有

盈餘，設數額為 A)時，仍應就該盈餘數額(A)範圍內提列

特別盈餘公積；且嗣後亦得免就提列不足額部分補提特

別盈餘公積。 

（二）舉例說明如下：公司原帳列累積虧損 1,000 千元，因分

類為不動產、廠房及設備之未實現重估增值 1,500 千元

選擇依 IFRS 1 之豁免項目而轉入保留盈餘，致轉換日保

留盈餘增加 1,500 千元，假設無其他調整項目，爰轉換

日保留盈餘之餘額為 500 千元，則公司應就有盈餘情形

下之保留盈餘增加數與未實現重估增值比較，以決定提

列特別盈餘數額，在此情形，應提列 500 千元之特別盈

餘公積；嗣後亦得免就提列不足 1,000千元部分補提。 

二十六、若公司於 IFRSs 轉換日將「未實現重估增值」及「累積

換算調整數(利益)」轉入保留盈餘，惟前揭相關資產已於 101

年間處分或重分類，是否得免於首次採用 IFRSs 時提列特別

盈餘公積？ 

答：依本會 101 年 4 月 6 日金管證發字第 1010012865 號令之說明，

首次採用 IFRSs 時，應提列特別盈餘公積部分，嗣後公司因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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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處分或重分類相關資產時，得就原提列特別盈餘公積之比

例予以迴轉分派盈餘，爰公司若已於 101 年間處分或重分類原

產生應提列特別盈餘公積之相關資產時，自無須再就該部分提

列特別盈餘公積。 

二十七、首次採用 IFRSs 時，所應提列之特別盈餘公積，公司應

於何時提列？是否須經股東會通過才可提列？另公司於迴轉

首次採用 IFRSs 時所提列之特別盈餘公積時，是否亦應經股

東會決議始得迴轉？ 

答：有關首次採用 IFRSs 時，所應提列之特別盈餘公積，公司應

於開始採用 IFRSs 之日予以提列，以本會所規定第一階段應

採用 IFRSs 之公司為例，即為 102 年 1 月 1 日；其提列及嗣

後迴轉，尚無須經股東會通過。 

二十八、公司原依本會 95 年 1 月 27 日金管證一字第 0950000507

號令及前財政部證券暨期貨管理委員會 89年 1月 3日（八九）

台財證（一）字第 100116號函提列之特別盈餘公積者，如其

於採用 IFRSs後，原提列之原因已消失，應於何時迴轉？ 

答：公司可於 102 年開始採用 IFRSs 後之次一年度（以 102 年開

始採用 IFRSs 之公司為例，即 103 年度）分派盈餘時，就原

依 95 年及 89 年函令規定提列特別盈餘公積，而無需再限制

分派之數額予以迴轉（相關釋例詳附錄一）。 

二十九、因採權益法認列之資本公積，若有於 IFRSs 轉換日轉入

保留盈餘之情形，是否應提列特別盈餘公積？ 

答：公開發行公司於採用 IFRSs 後，原帳列「資本公積—長期股

權投資」於 IFRSs轉換日轉入保留盈餘者，免依 101年 4月 6

日金管證發字第 1010012865 號令提列特別盈餘公積。 

三十、依 101年 4 月 6 日金管證發字第 1010012865 號令提列之特

別盈餘公積，應於 102 年 1 月 1 日提列入帳，惟基於比較財

務報表之一致性及延續性，該特別盈餘公積是否應追溯調整

至首份 IFRSs開帳資產負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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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有關首次採用 IFRSs 時，因保留盈餘增加數而應提列特別盈

餘公積之時點乙節，依前揭第二十七題之說明，公司應於開

始採用 IFRSs 之日予以提列，以本會所規定 102 年採用 IFRSs

之公司為例，即為 102 年 1 月 1 日（相關釋例詳附錄一）。惟

若公司基於財務報表一致性之考量，亦得於依 IFRSs 編製之

財務報告提早於併列比較財務報表之期初即予揭露(入帳)此

一數額（如公司擬額外揭露其他比較期之財務報表，亦同）。 

三十一、公司 101 年 12 月 31 日依原會計準則編製之財務報告如

有其他權益減項，是否仍須於 102 年股東會決議盈餘分派

後於帳上提列特別盈餘公積？ 

答：因公司尚未開始採用 IFRSs 前，依原會計準則編製之財務報

告如有其他權益減項，應依本會 95 年 1 月 27 日金管證一字

第 0950000507號令及前財政部證券暨期貨管理委員會 89年 1

月 3日(八九)台財證(一)字第 100116號函規定提列特別盈餘

公積，爰基於一致性原則，亦應比照原作法，即於股東會之

盈餘分派案，決定其依前揭函令所應提列之特別盈餘公積數

額(相關釋例詳附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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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採用 IFRSs 後，提列特別盈餘公積之規定釋例（以 102 年開始適用者為例） 

項  目（依發生時序排列） 情況一 情況二 情況三 情況四 

IFRSs 轉換日前（100/12/31）依我國 GAAP 編製
財務報告之其他權益項目合計數 

 100,000  (50,000)  (80,000)  (100,000) 

特別盈餘公積餘額（X）  0  50,000  80,000  100,000 

IFRSs 轉換日（101/1/1）               

未實現利益轉入保留盈餘部分（A）  150,000  150,000  40,000  40,000 

1.未實現重估增值（註 1 及 2） 80,000    60,000    30,000    25,000    

2.投資性不動產公允價值之調整（註 1 及 3） 20,000  40,000  10,000  15,000  

3.累積換算調整數（註 1） 50,000    50,000    (50,000)    (50,000)    

保留盈餘淨變動數（即 IFRSs 與我國 GAAP 下
101 年 1 月 1 日保留盈餘差異數）（B） 

 200,000  30,000  150,000  (50,000) 

應提列特別盈餘公積數額（C, Min [A, B]），並
應於 102 年初予以提列，帳上於 102 年認列 

  150,000   30,000   40,000   0 

101/12/31依我國GAAP編製財報之其他權益項目
合計數（W） 

 (20,000)  120,000  (60,000)  (110,000) 

於 102 年股東會分派 101 年我國 GAAP 盈餘下，
應增提（或迴轉）特別盈餘公積數額（如 W＜0，
應增提或迴轉至 W，如 W＞0，則可將 X 迴轉），
無須考量 C 之餘額（T） 

 20,000  (50,000)  (20,000)  10,000 

特別盈餘公積餘額（Y）  170,000  30,000  100,000  110,000 

開始採用 IFRSs 第 1 年底（102/12/31），其他權
益餘額（D） 

 (210,000)  (120,000)  (30,000)  (60,000) 

國外營運機構財務報表換算之兌換差額 (10,000)   (20,000)   (10,000)   (80,000)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未實現利益(損失) (200,000)   (100,000)   (20,000)   20,000   

C+D 合計數（E）  (60,000)  (90,000)  10,000  (60,000) 

於 103 年股東會分派盈餘時，應增提（或迴轉）
特別盈餘公積數額〔如 E＜0，應增提[︱D︱－Y)]
（如為負值，則可迴轉該數額），如 E＞0，則可
將 Y－C 迴轉〕（P） 

  40,000    90,000    (60,000)    (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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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依發生時序排列） 情況一 情況二 情況三 情況四 

特別盈餘公積餘額（F＝Y＋P）（註 2）   210,000    120,000    40,000    60,000  

開始採用 IFRSs 第 2 年底（103/12/31），其他權
益餘額（G） 

 (40,000)  30,000  (60,000)  30,000 

國外營運機構財務報表換算之兌換差額 10,000   20,000   (10,000)   10,000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未實現利益(損失) (50,000)   10,000  (50,000)   20,000   

C+G 合計數（H）  110,000  60,000  (20,000)  30,000 

於 104 年股東會分派盈餘時，應增提（或迴轉）
特別盈餘公積數額（如 H＜0，應增提[︱G︱－F]，
如 H＞0，則可迴轉 F－C）（Q） 

 (60,000)  (90,000)  20,000  (60,000) 

特別盈餘公積餘額（I＝F＋Q）（註 4）  150,000  30,000  60,000  0 

註 1：本範例係假設轉換日後，均尚未有因使用、處分或重分類而實現之情事。 

註 2：未實現重估增值係指轉換日公司已依相關規定辦理重估增值而帳列其他權益項下於轉換日轉入保留盈餘部分（不論其

轉換日分類為「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或「投資性不動產」）。 

註 3：投資性不動產公允價值之調整係指公司於轉換日將帳列資產分類至「投資性不動產」，而依規定以轉換日公允價值為認

定成本，並增加保留盈餘部分。 

註 4：開始採用 IFRSs 後，特別盈餘公積應有之餘額，亦可以轉換日應提列特別盈餘公積之餘額（C）或當年度其他權益餘額

（如為淨損失時）兩者孰大者予以判斷。 

註 5：首次採用 IFRSs 已提列特別盈餘公積部分（即 C），嗣後如有因使用、處分或重分類而實現時，得就其提列特別盈餘公

積之比例予以迴轉為可分配保留盈餘；以情況二為例，如原帳列重估增值之土地（重估金額為$60,000）於採用 IFRSs

之第 2 年中處分，則因首次適用提列之特別盈餘公積得予迴轉$12,000（30,000×
000,50000,40000,60

000,60

++
），故此情況下，採

用 IFRSs 之第 2 年底，可迴轉之金額為$102,000（$90,000+$12,000），特別盈餘公積餘額則為$18,000。 

 

 

 


